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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49 号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23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等文件。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

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标的资产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

控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36.96

亿元，预估值为 448 亿元，预估增率 227.11%，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目前行业发展情况、人力成本变化趋势、顺丰控股

核心竞争力及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等内容，说明本次预估增值的合理

性； 

（2）请详细说明本次预估值与 2013年 9 月顺丰控股增加注册资

本、2014年 4 月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属子公司股权增资、

2015年 11月顺丰控股改制为股份公司的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 

（3）预案披露，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顺丰控股

全部权益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作为本次预估的结论,请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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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预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作价依据的原因。 

2、顺丰控股 2013 年至 2015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74亿元、389 亿

元和 48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分别为 18.3亿元、4.8 亿元和 11.5 亿元。2015年 9 月，在剥离深圳

市顺丰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商业”）和深圳市顺丰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电子商务”）相关资产和业务后，顺丰

控股以可比口径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8.9 亿

元、9.2 亿元、16.2 亿元。本次交易对方承诺，顺丰控股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21.8 亿元、28 亿元和 34.8

亿元。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顺丰控股主要业务和行业竞争情况，补充披露顺丰

控股 2013 年至 2015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化的原因，说明报告期利

润的主要来源、可能影响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并提

示相关风险； 

（2）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资产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拟出售资产中经审计的负债总额为

1.6亿元，截至预案披露日，上市公司尚待取得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

移同意函。截至预案披露日，上市公司存在账面价值 1.3亿元的所有

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资产。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债权债务转移取得债权

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是否存在障碍，相关资产的抵押、质押解除

或转移工作是否存在障碍，如存在，请补充披露相关解决措施。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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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相关债权人要求履行合同、清偿或追究其他责任的，刘冀鲁和

刘凌云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4、请说明最近三年顺丰控股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的原

因，并说明你公司认为顺丰控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发生

重大变化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的判断依据，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5、截至预案披露日，顺丰控股存在合计建筑面积为 11.9万平方

米的 2 处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占顺丰控股自有房屋总面积的

35%，存在合计 125.22万平方米的承租且正在使用的房屋，出租方未

能提供该等房屋的所有权证，占顺丰控股租赁物业总面积的 47.9%。

请补充披露上述自有房屋房产权证预计办毕时间，逾期未办毕的影响

及解决措施，上述承租且正在使用的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办理是否存在

障碍，如相关房屋集中出现停用或搬迁，是否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及解决措施。请你公司补充提示相关风险，并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6、截至预案披露日，顺丰控股存在对固特发展有限公司的对外

担保事项。请补充披露顺丰控股对固特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期限、

固特发展有限公司的偿债能力，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专业意见。 

7、预案披露，拟置出资产鼎泰新材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的预估值

约为 8.1亿元，预估增值 1.02亿元，增值率为 14.37%。请结合公司

行业发展状况、公司经营情况、相关资产价格趋势等因素，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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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拟置出资产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专业意见。 

8、请你公司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第七条的规

定，补充披露顺丰控股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9、2013 年-2015 年，顺丰控股员工合计人数分别为 9.5 万人、

13.8 万人和 12.2万人，请补充披露最近三年顺丰控股员工人数变化

的原因。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6 年 5月 31 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5 月 24 日 

 

 

 

 


